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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干預主義──武力使用之合法性與正當性*

葉錦娟

 

冷戰結束後，出現新的國際安全局勢和挑戰。對國際和平與安

全最大的威脅是來自國家內部的族群衝突、內戰或是政府失靈所造

成的人道災難。面對國際安全局勢的轉變，舊時維持國際和平與安

全的思維也必須改變，「新干預主義」便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興起：如

果謹守國際法不干涉他國內政以及禁止使用武力的原則，如何應付

發生在波士尼亞、索馬利亞、盧安達、科索沃、東帝汶、蘇丹、剛

果以及海地的人道災難？隨著聯合國祕書長的報告和安理會的決

議，此主張已擴展至預防衝突和衝突後重建，使新干預主義成為一

套從預防、解決到防止一國內部衝突再生的策略。

新干預主義主張在合法性／正當性的原則下，以武力介入一國

內部衝突之預防、解決與衝突後重建，打破國家主權的絕對排它性，

以及擴大使用武力的目的與範圍，並接受正當性干預。本文首先將

分析國際法的不干涉原則在冷戰結束後如何被修正，而成為新干預

主義干涉他國內部衝突的法理基礎，隨後將分析新干預主義最重要

亦是本文的核心議題：武力使用之合法性與正當性。

：新干預主義、武力使用、合法性、正當性

                                                    
* 作者感謝兩位匿名審查人提供寶貴的意見與指正，使本文更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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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冷戰結束後，對國際和平與安全最大的威脅不再是國家之間的爭端或

衝突，而是來自一國內部的族群衝突、內戰或是政府失靈所造成的人道災

難，這些災難已在波士尼亞、索馬利亞、盧安達、科索沃、東帝汶、蘇丹、

剛果以及海地發生，促使「新干預主義」（New Interventionism）主張興起：

要求國際社會突破不干涉他國內政的原則與武力使用之限制，對他國進行

軍事干預，以扼止人道危機。隨著聯合國祕書長的報告和安理會的決議，

此主張已擴展至預防衝突和衝突後重建，使新干預主義成為一套從預防、

解決到防止一國內部衝突再生的策略。

如果要為新干預主義下個定義，它是在合法性／正當性的基本原則

下，透過多邊主義的決策模式，以軍事力量介入一國之爭端，進行衝突預

防、衝突解決和衝突後的重建。合法性指的是來聯合國安理會的授權，因

為它是現今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上的最高政治層級，其決議具有合法性。

然而當安理會因個案本身的局勢複雜，或是成員國，尤其是常任理事國因

和本國利益無關，或因各自利益盤算，而致行動不積極甚至拖延時，會產

生在沒有安理會授權的情況下進行正當性干預。

新干預主義自 1990 年代發展以來，無論是合法或正當性的軍事干預，

從許多個案顯示它是一種多邊授權干預（Doyle, 2001: 221），不是任一國

家可以逕自解讀而進行單邊軍事干預。冷戰時期由於東西對抗，維持某種

「互不干涉」各自勢力範圍的默契，以避免大戰爆發，而使得單邊干預受

到某種程度的容忍。但在東西對抗結束後，一來國際社會對聯合國寄予厚

望，二來既然國與國之間武力威脅的可能性降低，自然也就不會任由強權

支配，使得多邊主義受到重視，可以說無論是合法或正當性的干預，都是

由多邊授權與執行。

本文首先將分析國際法的不干涉原則在冷戰結束後如何被修正，而成

為新干預主義干涉他國內部衝突的法理基礎，隨後將分析新干預主義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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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亦是本文的核心議題：武力使用。聯合國憲章禁止使用武力或威脅使用

武力，唯有發生憲章第七章違反和平之情事，方可考慮使用武力維持或恢

復和平，但使用武力的對象往往限縮在對付「攻擊」或「侵略」者；即使

傳統上負責監督停火的維持和平部隊，也只能在自衛時才能使用武力。然

而個案顯示，在面對暴力衝突下，即使只是人道物資的運送，若沒有武力

的支援，往往被暴徒或民兵所劫持。因此本文探討在聯合國經驗下，合法

武力使用之範圍如何被擴增；以及當必須跳過聯合國安理會授權時，如何

確定其使用武力具有正當性。最後結論中，筆者認為舊時建立在國與國關

係的國際和平與安全之本質已改變，一國因天災人禍所導致的人道危機不

會只是本國的事，因為難民會對周邊國家帶來安全問題，不能只以人道救

援因應，必要時要使用武力扼止暴力衝突，並協助國家重建。因此新干預

主義雖有被濫用的可能，但它是因應一國內部危機與作為造成國際和平與

安全威脅時的重要主張。

貳、新干預主義的干預原則

冷戰結束後國與國之間爆發衝突的可能性大大降低，反觀暴力衝突卻

發生於一國內部，其衝突之劇烈，往往演變成種族仇殺和內戰，平民流離

失所，引發人道災難；大規模難民湧入鄰近國家，造成鄰近國家的社會安

全問題和區域的不穩定。另一方面，恐怖主義也改變了傳統以國家為單位

的衝突，並成為威脅國際和平與安全的不定時炸彈，而這些並非是聯合國

憲章第七章原本設想會造成國際和平與安全之威脅，係來自國與國之武力

衝突1。舊時針對國際衝突的集體安全制度，顯然已不適用於冷戰後的國際

                                                       
1 聯合國憲章第七章是有關如何處理威脅與破壞和平以及侵略行為。由於和平解決爭端

是聯合國精神之所在，因此在安理會斷定有任何威脅與破壞和平及侵略行為之後，應

先採用武力以外之辦法；當武力以外之辦法不足或已經證明為不足時，才採取武力之

手段。此章條文雖沒有言明係指國家對外之行為，但依憲章草擬之時正逢二戰結束，

且聯合國的創立也是在避免國家之間再度爆發戰爭，因此其原先設想的便是針對國家

對外之違反和平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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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局勢。然而，如果要解決這些源於一國內部的安全威脅，就碰觸了不

干涉他國的國際法原則。

聯合國憲章第 2 條第 7 項規定：「聯合國不得干涉凡本質上屬於任何

會員國國內管轄之事件。」聯合國大會在 1965 年 12 月 21 日通過 2131 號

決議案：「任何國家不得以任何直接或間接方法，任何理由，干涉另一國

家的內政和對外事務、推翻其政府或干涉其內戰」（UNGAR, 1965）。而聯

合國大會在 1970 年 10 月 24 日通過『關於各國依聯合國憲章建立友好關

係及合作之國際法原則宣言』（Declaration on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Concerning Friendly Relations and Co-operation among Stat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也清楚確認：

會員國嚴謹遵守不干預本質上屬於任何其它會員國事務，以確保

彼此都能和平共存；任何形式的干預行為不只違反憲章條文與精

神，也導致威脅國際和平與安全的情況發生（UNGAR, 1970）。

因此，除非發生憲章第七章之情事，亦即只有在國際和平受到威脅、違反

和平以及發生侵略行為的情況下，聯合國安理會通過決議才可採取「非防

衛性」武力予以干預；即使一國發生內戰，仍被視為屬於該國的管轄權

（Glennon, 1999: 3）。

波士尼亞內戰和盧安達種族屠殺，促使人道干預的呼籲升高，加拿大

「干預和國家主權國際委員會2」（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Intervention

and State Sovereignty, ICISS）主張當一國人民處於險境，而該國政府無力

保護其人民時，國際社會有「保護的責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對

                                                       
2 由加拿大政府於 2000 年 9 月的聯合國千禧年高峰會中宣布成立，其宗旨是在促進各國

在干預和國家主權關係達成政治共識，以能在不侵犯國家主權的情況下保護人權。此

委員會是獨立機構，其最終報告亦提交聯合國。由於許多國家並不接受人道干預，該

委員國遂提出對發生人道災難的國家進行軍事干預仍是基於「保護的責任」。但實際上

其報告之主張和人道干預相去不遠，可以說只是用「保護的責任」一詞取代爭議性極

大的「人道干預」。可參見其官方網站 http://www.iciss.ca/menu-en.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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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國採取強制行動，特別是軍事行動以維護人權（ICISS, 2001a: vii）。雖

然聯合國前祕書長安南在 2005 年的報告中將此主張納入，認為可以作為

處理一國暴力衝突的集體行動之基礎（Annan, 2005: 132, 135），然而除非

發生種族滅絕3，否則因人權違反要求軍事干預，很難為多數政府或聯合國

安理會所接受，因為基於人道的干預並沒有法律基礎（Matláry, 2002: 27）。

不結盟運動（Non-Aligned Movement）清楚表明拒絕所謂的「人道干預權

利」，因為無論在聯合國憲章或是國際法的普遍原則裡，都沒有法律基礎

（Non-Aligned Movement, 1999: 171）。況且如何認定一國人民的險境，應

到什麼「程度」才「達到」違反人道？如果國家有權進行人道干預，強權

國家將會為其利益而濫用和操作此權利，合法化其對弱小國家和人民的軍

事干預（Boyle, 2002: 52），因為他們可以各自決定人道干預的「標準」。

此外，在面對一國內部因分離問題而產生暴力衝突時，也會使干預一

事在干預或不干預的十字路口徘徊，原因在於兩個基本原則的衝突：一是

尊重一國的領土主權；二是人民自決的權利。但是，所謂人民的自決權利，

指渉的是歐洲的前殖民地的獨立，或是像波羅的海三小國和前蘇聯加盟共

和國的脫離情況，而非給予現有國家內的人民有分離的權利，除非要求自

決的人民遭受到種族屠殺或是一再發生人道違反的罪行，否則國際不會支

持這種獨立訴求（Falk, 1999: 373, 375），而會將之視為是一國內部之事務，

不予干預。因此，除非該國的情勢對國際和平安全構成威脅，亦即符合憲

章第七章之定義，否則就會出現侵犯一國主權的爭議，甚至濫用人道的理

由而逕行軍事干預。

聯合國安理會於 1991 年針對伊拉克境內受壓迫的庫德族，通過第 688

號決議案。該決議案雖要求所有會員國尊重伊拉克的主權和領土完整，但

譴責伊拉克對其人民，特別是對庫德族的鎮壓，導致難民跨國界的流竄，

                                                       
3 根據 1948 年『防止和懲治種族滅絕公約』（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或譯『防止和懲治殘害人群罪公約』），種族滅絕或集體屠殺

行為是違反國際法的罪行，國際社會必須進行干預。



《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6 卷、第 3 期（2010/秋季號）166

威脅國際和平與安全（UNSCR, 1991）。該決議案將一國內的侵略行為視

為是對國際秩序之威脅，於是對一國進行人道干預是國際社會的正當回應

（Stedman, 1993: 6）。這個決議案開啟干預他國的法理基礎，解決了不干

預他國內政的國際法原則，也避開賦予人道干預權利之爭議，因為干預的

法律基礎在於其對國際和平與安全構成威脅，國際社會便可依此合法干預

他國，無論是出於人道或其他理由。1992 年針對波士尼亞的第 770 號決議

案，也是以承認波士尼亞情勢已對國際和平與安全構成威脅，而要求國家

或區域組織採取必要的措施，以使人道援助順利進行（UNSCR, 1992）。

從 1991 年至今，安理會針對一國內部之情勢斷定為構成國際和平與安全

的威脅的國家至 2009 年底已達 24 個4。

聯合國安理會以一連串的決議案修正了傳統的不干涉原則，賦予新干

預主義的干預法理基礎。會有這種轉變，國家主權的弱化也是原因之一。

前聯合國祕書長蓋里在「和平議程」中清楚表示，尊重國家基本主權和完

整仍是重要的，但絕對和排他的主權已成過去；主權理論已不符合現實

（Boutros-Ghali, 1992: 17）。這反應了冷戰後主權的趨勢：重視國民主權

（national sovereignty）甚於國家主權（state sovereignty）（Winnefeld, et al.,

1995: 23-24）。一國內部之衝突在冷戰結束後急速增加，不再只是本國的

問題，而是威脅著國際和平與安全，不干預原則不能用在保護種族滅絕、

或是大規模違反國際人道法或族群清洗（ethnic cleansing）之行為；每個

國家有責任保護人民免於人道災難；如果國家不能或無意履行其責任，就

是沒有遵守人權和人道條約，違反憲章第二條之規定，對國際和平與安全

                                                       
4  此國家數目乃筆者自行研讀安理會決議案統計而來。需說明的是，安理會針對個案會

有就同一個案持續認定；或者同一個個案但因情勢變動，而以新理由斷定。比如第 770
號斷定波士尼亞內戰構成國際和平與安全之威脅，第 787 號重申斷定，但在第 808 號

斷定的理由則是其境內發生族群清洗。因此，就決議案而言，其數目則遠遠超過國家

數。此外，在這 24 個國家中，有一個是斷定蘇丹、查德、中非共和國之間的邊界區域

的武裝團體之暴力行為構成國際和平與安全之威脅，這個個案即非國與國，也非個別

國家，而是武裝團體在三國交界處的暴力行為，三個國家國都無力處理，而須由聯合

國介入。



新干預主義──武力使用之合法性與正當性 167

構成威脅，這時國際社會應該接手，必要時採取軍事行動，預防和阻止暴

力，並重建破碎的社會（UN, 2004: 200-203; ICISS, 2001b: 5-12）。

叁、武力使用：合法性

聯合國憲章是世界最重要的條約，可以說幾乎所有國家都已簽署聯合

國憲章，因此，聯合國憲章提供了武力使用的法源和權威（Badescu, 2007:

58）。依聯合國憲章第 24 條第 1 項之規定，各會員國將維持國際和平與安

全之責任，授予安理會，由其代表各會員國執行此職務；安理會則依據憲

章第七章之規定，負責斷定是否有任何威脅或破壞和平，或侵略行為之存

在，進而採取相關措施以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當非武力以外之辦法不足

以或已經證明為不足以維持或恢復國際和平與安全時，得採取必要之軍事

行動。

依據憲章之精神，除了第 51 條所規定之自衛權外，只有安理會可以

使用武力，但在實際的運作過程中，安理會是透過「委任強制行動」

（delegated enforcement action）的模式，通過「授權決議案」（authorization

resolutions）授權使用武力5（Blokker, 2000: 542-45；楊永明，2001：186-87）。

由於通過授權決議案並不是安理會的明示權力，而是一種隱含權力（implied

power），一些國家反對授權決議案，尤其是中國和俄羅斯6。這些國家認為

                                                       
5 安理會決定授權使用武力時，並不直接表明「使用武力」（use of force）的字眼，而是

用「一切必要手段／措施」（all necessary means/measures）做為「默許」武力使用。少

數個案會加上「包括使用武力」作為強化。比如關於波士尼亞第 836 和 1088 號決議案，

以及之後北約所組成「穩定部隊」（SFOR），和後來接手的歐盟部隊，其授權決議案都

加上「包括武力使用」的字眼。
6 中國和俄羅斯除了法律見解的理由以外，也和其實力脫離不了關係。安理會常任理事

國通常有默契地不參與聯合國的維和任務以回避利益，或是避免藉執行任務而行干預

之實。因此多由中小型國家支援維和行動。然而有能力的中小國家大多為西方或親西

方的國家，比如除了英法兩國的歐洲國家，如義大利、西班牙、北歐國家時常參與維

和任務，但俄羅斯或中國，就沒有相對實力的友邦，即使支援聯和國維和行動最多的

巴基斯坦和印度，也大多傾向西方，尤其是美國。因此對中國和俄羅斯而言，授權會

員國等於授權西方或親西方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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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是安理會的職責，安理會不能將自己的責任委任會員

國，尤其是沒有明確的委任對象（Blokker, 2000: 547-60）。然而安理會沒

有自己的編制軍隊，如果不採用授權決議案的方式，根本不可能應付所有

威脅或破壞國際和平與安全的情勢，尤其是強制行動。即便聯合國的維和

行動由祕書長負責，但也是透過授權的方式，因為實際上所有軍隊都是由

會員國依決議案自願提供，而非聯合國有權限可以動用或徵召（Stephens,

2005: 157-60）。冷戰結束後，授權決議案數目升高，而且多是針對一國內

部之爭端，顯見即使持反對態度的中國及俄羅斯，仍同意運用這種隱含權

力，承認授權決議案在維持和平與安全上的重要性。

冷戰時期，安理會授權使用武力的個案只有韓戰、剛果內戰和南羅德

西亞。冷戰結束後，授權使用武力的案件倍增，除了強制行動以外，因為

一國暴力衝突所引發的問題，像是人道援助、保護流離失所者、難民、以

及面臨危險的平民的安全等等，如果只能在自衛的情況下使用武力，是無

法達成任務的，因此安理會逐漸就個案賦予使用武力的權利。比如波士尼

亞（第 836 號決議案）、盧安達（第第 929 號決議案）、象牙海岸（第 1528

號決議案）和蘇丹（第 1769 號決議案）的聯合國維和部隊，皆被授權可

以使用武力以達成任務。即使是傳統的監督停火任務，也被授權可以用一

切必要手段執行，如聯合國蒲隆地行動（第 1545 號決議案）。東帝汶的維

和行動，維和人員遭受到民兵的威脅，並慘遭殺害，維和部隊也可以使用

武力對付民兵的威脅（第 1319 號決議案）。最特別的是，安理會也授權會

員國和索馬利亞合作的國家，在索馬利亞領海內採取一切必要手段，制止

海盜及武裝搶劫行為，不過該決議案斷定所規定的授權僅適用於索馬利亞

局勢，不應被視同訂立習慣國際法7（UNSCR, 2008）。如果戰火平息，但

                                                       
7 習慣國際法是行之於國際社會的原則和規範，長久下來為國際社會所遵守，有些會用

條約予以成文化，但無論是否為條約締約國，皆具有拘束力。比如自衛權是習慣國際

法，爾後被列入聯合國憲章第 51 條，但未加入聯合國的國家，不因此而無行使自衛權

之權利。由於條約或安理會決議案有進一步形成新的習慣國際法之可能，因此聯合國

安理會特別針對索馬利亞一案作此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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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勢仍險峻而可能衝突再起的國家之重建任務上，聯合國安理會也會授權

會員國可以採取一切必要措施執行重建任務，如波士尼亞（第 1088 號決

議案）、科索沃（第 1244 號決議案）、阿富汗（第 1386 號決議案）。從安理

會這些決議案顯示，冷戰後聯合國最大的變革，就是使用武力的立場改變，

以更積極且主動的態度，應付威脅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局勢並防止威脅再起。

除了安理會，另一個合法使用武力的來源是聯合國大會的決議。依據

聯合國第 11 和 12 條，大會僅有對安理會提出關於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之

建議，然而 1950 年的韓戰事件，美國在大會推動並通過的「聯合一致共

策和平」（Uniting for peace）決議案，賦予大會可以在安理會常任理事國

無法就威脅和平、破壞或侵略之事達成一致的情況下，提出集體辦法，並

得必要時建議使用武力，以維持或恢復國際和平與安全（UNGAR, 1950）。

然而除了 1956 年對蘇伊士運河危機授權成立第一次的「聯合國緊急部隊」

（First United Nation Emergency Force），以及 1962 年針對荷屬新幾內亞的

「聯合國安全部隊」（United Nations Security Force）背書，大會之後就未

再授權使用武力，原因在於大會的決議案需要出席和投票達 3 分之 2 方可

通過。「聯合一致共策和平」決議案在當時之所以能夠通過，乃是當時美

國可以掌握 3 分之 2 的會員國，但 1955 年會員國入會僵局打開，稀釋了

美國的影響力，再加上 1961 年不結盟運動興起之後，美國和前蘇聯皆已

無法掌握多數，更遑論目前聯合國會員國高達 192 國。因此，雖然法理上

大會擁有授權使用武力的權限，然而實際上大會幾乎不可能以 3 分之 2 通

過授權使用武力的決議案。因此，安理會仍是現今使用武力的唯一實質合

法來源。

肆、武力使用：正當性

正當性（legitimacy）有兩個意涵：一是在符合法律之外，還須符合普

遍的道德或政治共識；二是，行為並不符合法律，但在道德或政治上是可



《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6 卷、第 3 期（2010/秋季號）170

接受的。我們無法否認安理會授權使用武力具有正當性，因為當它決定使

用武力時，已是經過安理會成員國的討論，其中包括五個各有其政治屬性

的常任理事國的同意。然而，從安理會在冷戰時期陷入癱瘓的情形來看，

它顯然沒有贏得普遍的道德或政治共識，包括安理會常任理事國在內，履

次不顧聯合國是否授權軍事干預，經常性地無視譴責它們的決議案（Voeten,

2005: 531）。即使在冷戰結束後，強國對國際法多少顯露出較多的尊重，

也確實努力在多邊架構下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但安理會常任理事國大多

只願意授權那些和本國安全利益無關緊要的個案，然而正因為沒有重大利

益，往往行動遲緩而難以在第一時間採取行動，結果可能造成危機擴大；

再加上安理會的結構設計，使得授權使用武力的決策程序有其限制與不

足。基於這些缺失，改革安理會的結構和決策程序的聲音一直存在。最多

的提議是增加常任理事國，但只要新增的常任理事國仍享有否決權，其結

果是更難在爭議性個案達成同意；而如果限縮現有常任理事國使用否決權

的權限或動用時機，最大的障礙就是得先獲得常任理事國的同意（Roberts,

2003: 51-52）。

因此，在沒有明顯可行的方法可以改革現存的安理會決策程序的情況

下，不合法但正當的干預成為新干預主義另一個重要主張，畢竟國際政治

上有許多議題是國際法無法制定規章的，就像國內政治一樣，可能產生在

道德上是「正義的」，卻不符合法律（Wilson, 1990: 13）。在一些個案上，

使用武力的正當性議題比合法性更為值得探討，特別是強制武力的使用。

如何認定非安理會授權的使用武力具有正當性？筆者認為可從法律解釋、

審議過程和多邊組織授權／背書來評估是否具有正當性。

當干預者無法從安理會得到合法授權使用武力時，往往會試圖尋求法

律解釋來證明其行為具有正當性，以化解爭議或贏得支持。美國就出兵伊

拉克提出了持續授權、先發制人和人道理由（Bush, 2003），便是企圖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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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法來解釋其行為的正當性。而在有關使用武力的國際條約中，只有聯合

國憲章和幾個聯合國大會關於自衛、集體安全和定義侵略的決議案可以訴

諸使用武力（Bjola, 2005: 271），而可以授權軍事干預者則是安理會，因而

賦予安理會的決議案具有「法理正當性」（legal legitimacy）。

從人道的角度而言，可以引用相關國際人道法8或人權條約做為使用

武力的正當性，只是究竟如何確認人道危機嚴重到必須使用武力？由誰決

定人道危機的存在？筆者認為做為新干預主義使用武力的法理正當性，還

是只能依據安理會決議案，因為安理會的決議案已提供了使用武力的先決

條件：根據憲章第七章之規定，安理會在建議或決定採取經濟、外交乃至

軍事制裁前，應斷定是否有威脅國際和平與安全的情況存在。因此，一旦

安理會斷定該國情勢對國際和平與安全構成威脅，但沒有採取進一步的因

應措施予以解決時，那麼該斷定情勢的決議案就可成為其它干預者的法理

正當性依據。

在冷戰時期，安理會共斷定五個構成國際和平與安全之威脅的個案，

分別是巴勒斯坦問題、韓戰、剛果內戰、南羅德西亞和南非，除了第一個

個案，其餘四個都和國內衝突有關，而南非一案還夾雜其入侵鄰國事由。

不過並沒有就此形成可以干預它國內部事務的正當性，因為有更多的國內

事件，沒有獲得聯合國安理會斷定。9不過從這五個個案可以看出，安理會

認定造成國際和平與安全之威脅，本就不侷限國家之間的衝突。冷戰結束

後，除了伊拉克入侵科威特、衣索比亞與厄利垂亞的邊界衝突，以及勉強

算得上是國家間之衝突的伊拉克對鄰國的挑釁與敵對行為，以及與黎巴嫩

                                                       
8 國際人道法是指針對關國際武力衝突中，對個人、平民或是受傷現役的軍人所設計的

國際法。主要是以 1949 年的日內瓦公約和 1977 年的附加議定書為主，尚採納 1907 年

海牙公約和 1980 年『非人性武器公約』（Inhuman Weapons Convention），和一些國際

習慣法。詳見 Greenwood（1999）。
9 比如塞浦路斯，雖然聯合國派有維和部隊，但只說其情勢可能對國際和平與安全造成

威脅。而根據 Andrea Kathryn Talentino 統計，冷戰時期共有 68 個屬於一國內部之衝突

事件，而其中只有 6 個是透過多邊解決，而這 6 個之中只有 2 個是來自聯合國的授

權行動。詳見 Talentino（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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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主黨和以色列之間的衝突，安理會斷定構成對國際和平與安全威脅的個

案，幾乎都是針對一國內部之衝突或事端。

伊拉克鎮壓庫德族（第 688 號決議案），以及印尼鎮壓東帝汶（第 1264

號決議案），確立了對本國國民的鎮壓行為，構成國際和平與安全之威脅。

違反停火協議或破壞和平協定，也構成對國際和平與安全之威脅，如前南

斯拉夫（第 721 號決議案）、克羅埃西亞（第 815 號決議案）、賴比瑞亞（第

813 號決議）、海地（第 875 號決議案）、安哥拉（第 1127 號決議案）和中

非共和國（第 1125 號決議案）。在 911 事件發生前，安理會早已於 1992

年就利比亞未能棄絕恐怖主義而斷定其構成國際平與安全之威脅（第 748

號決議案）；而收容和庇護恐怖份子，以及協助與支持恐怖主義活動者，

也被視為構成國際和平與安全之威脅，如蘇丹（第 1054 號決議案）和阿

富汗（第 1267 號決議案）；而斷定構成國際和平與安全威脅最多的情勢，

則是因內戰、衝突或政變而導致的人道危機，如波士尼亞（第 770 號決議

案）、索馬利亞（第 733 號決議案）、海地（第 841 號決議案）、盧安達（第

918 號決議案）、獅子山國（第 1131 號決議案）、科索沃（第 1199 號決議

案），以及違反國際人道法的波士尼亞族群清洗（第 808 號決議案）和盧

安達的種族滅絕（第 955 號決議案）。

由以上的個案中可以看出，冷戰結束後安理會所斷定的個案幾乎是針

對一國內部之事務，更重要的是，在重建和平的過程中，只要還有危機存

在，安理會仍會持續認定威脅國際和平與安全，如科索沃、波士尼亞和阿

富汗。可見安理會斷定構成國際和平與安全之情勢，會依國際局勢而產生

／增加新的認定，雖然可能伴隨著政治動機，而且產生沒有原則或無限制

的先例（Voeten, 2005: 536）。因此，在只有安理會可以授權使用武力的情

況下，應以安理會斷定是否構成對國際和平與威脅作為使用武力的法律正

當性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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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力被視為是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的最後手段已是一種共識。當安理

會決定授權使用武力時，已是經過其成員討論得到共識的決定，尤其是五

個常任理事國的首肯。因此，如果得不到安理會的授權，如何確認已用盡

各種非軍事手段皆無法解決，而不得不訴諸武力？在沒有安理會授權使用

武力的情況下，支持使用武力者往往必須尋求國際支持，以證明其目不是

出於自利；更重要的是，尋求合理的共識有助於行為者克服許多集體行動

的問題（Risse, 2000: 2）。

Corneliu Bjola 舉出科索沃和伊拉克的例子，認為現今的法律基礎在辨

別武力使用正當性與否的標準是不嚴謹的，因此用審議式正當性

（deliberative legitimacy）的概念，可以增強補足法律正當性之不足。如果

要釐清聯合國安理會是否被強權利益所操縱，審議過程可以提供尋求支持

的管道，讓主張軍事干預者試著達到使用武力所需的合理共識，特別是正

當性的法律要素產生模糊或是衝突解釋時（Bjola, 2005: 279-86）。他以哈

伯瑪斯溝通行為理論（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提出有效的審議

式正當性必須具備三個條件：一是決定使用武力所依據的論證是如實的，

而且充分告知所能得到的證據；二是允許所有相關各方都能參與辯論過

程，且應有同等的權利提出論據或是挑戰有效性聲稱（validity claim）；

三是參與者在利用論證以達武力使用的共識上，表示真正的關心（Bjola,

2005: 280）。

這個審議過程便是相關各造是否確實透過外交途徑徹底溝通。兩個最

常用來比較使用武力正當性的兩個例子：1999 年北約空襲科索沃和 2003

年美國出兵伊拉克，都被視為不合法的軍事干預，但前者之所以比後者獲

得國際更多的支持，是因為北約空襲科索沃之前，相關各造皆試圖達成外

交解決，在塞爾維亞拒絕『朗布耶協定』（Rambouillet Agreement）後10，

                                                       
10 1999 年 1 月，美國和歐盟邀請塞爾維亞政府和科索沃阿爾巴尼亞裔的代表至巴黎的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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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約才使用武力，雖然俄羅斯和中國反對，但整個國際情勢是傾向支持的

立場，畢竟審議的過程不在得到或改變一個人的偏好，而是達到合理的共

識（Risse, 2000: 7-16）。「科索沃問題獨立國際委員會」（ Independent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Kosovo）報告的結論是北約對科索沃的軍事干

預是不合法，但是正當的，其所持的主要理由之一便是它是在耗盡所有外

交途徑後才進行（IICK, 2003: 4）。在伊拉克一事上，美國雖然也有外交動

作，但它在安理會運作的目的不在迫使伊拉克遵守決議，而是試圖讓安理

會授權使用武力（Pollack, 2002）；它並沒有依照第 1441 號決議案給予伊

拉克最後機會，也放棄提出新的決議案，沒有和反對使用武力的國家，尤

其是其向來的盟友：德國和法國達成合理的共識。

另一方面，如實的論證也是審議過程的必要條件。北約出兵科索沃一

事，聯合國祕書長的報告和安理會的決議案，都表示該地區的人道災難對

國際和平與安全帶來威脅，再加上科索沃和美歐之間並沒有強大的經濟和

戰略利益，使得北約以人道理由進行的空襲行動，是確切可信，而非出於

自利。反觀美國堅稱伊拉克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而拒絕接受聯合國武

檢小組認為沒有確切的證顯示伊拉克擁有大規模武器的報告11。事後證明

伊拉克並沒有大規模毀滅武器，大大削弱了美國出兵伊拉克的正當性。

多邊主義在解決國際議題上具有正當性，尤其是制度化的多邊組織，

因為制度的決策過程是以會員國所認可的方式進行，即使其結果不盡令人

                                                       
布耶城堡展開談判，希望解決科索沃境內因獨立問題而衍生的人道危機。基本上美國

和歐盟所推動的『朗布耶協定』，是企圖仿製 1995 年波士尼亞的『達頓協定』（Dayton
Agreement）之情況，因此協定架構一如『達頓協定』的妥協，讓科索沃成為自治省，

滿足科索沃阿裔獨立訴求；讓不願科索沃獨立的塞爾維亞政府在名義上仍保有科索沃。
11 兩份報告分別於 2003 年 1 月 20 日和 2 月 14 公佈。為反駁聯合國武檢小組的報告，時

任美國國務卿的鮑爾，甚至在安理會提出衛星照片和截聽錄音來證明伊拉克確實擁有

大規模毀滅性武器，不但沒有解除武裝，反而湮滅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之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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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意（Voeten, 2005: 537-38）。多邊主義是一種制度的形式12（Ruggie, 1992:

570-71），多國參與不等於多邊主義，這就是為何美國和英國與西班牙等

國結盟出兵伊拉克，卻仍被視為是美國的單邊主義。

聯合國憲章並沒有排除區域辦法或區域機關在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

角色，依據憲章第八章之規定，只要能符合聯合國的宗旨和原則行事，而

且在適當情況下，安理會可以利用區域辦法或區域機關執行行動，但也規

定如屬於安理會職責，區域辦法或區域機關不得在沒有安理會的授權下採

取行動。因此，合法使用武力仍屬於安理會權限。然而，一旦安理會行動

遲緩或沒有意願，就會使區域組織產生某種「自救」的心態，再加上倍數

成長的任務，已超過聯合國維和部隊的能力，而必須仰賴區域組織或區域

安排，使得維持和平與安全有區域化（regionalization）傾向（Bellamy &

Williams, 2005: 157-67），這情況在非洲最為明顯。

非洲地區的一些國家長年處於內戰和飢荒，導致人道災難不斷的上

演，而西方國家往往不願介入。賴比瑞亞在 1990 年爆發內戰，西非經濟

共同體（Economic Community of West African States, ECOWAS）在西方國

家無意干預下，組成一支「停火監督團13」（Cease-fire Monitoring Group,

ECOMOG），成功地恢復賴比瑞亞秩序。其後，監督小組又進行四次軍事

干預：獅子山國（1997 年）、幾內亞比索（1999 年）、象牙海岸（2003 年）

和賴比瑞亞（2003 年）。其中幾內亞比索（第 1216 號決議案）和象牙海岸

（第 1464 號決議案）獲得聯合國授權使用武力，其餘二個則獲得安理會

事後支持。非洲團結聯盟在 2002 年改組為「非洲聯盟」（African Union）

之後，於 2003 年進行第一次的軍事干預，在聯合國無意派遣維和部隊監

督蒲隆地的停火協定下，非洲聯盟派出部隊負責此任務，直到 2004 年聯

合國接手為止。2007 年 1 月非洲聯盟決議在索馬利亞部署一支為期六個月

                                                       
12 魯吉（John Gerard Ruggie, 1992）是以柯漢（Robert O. Keohane）的制度概念定義多邊

主義是「修飾制度的形容詞」。
13 停火監督團是一支非常設的干預武力，以奈及利亞的部隊為主，其餘由西非經濟共同

體的成員自願派出軍隊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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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維和部隊，並且獲得安理會授權使用武力（第 1744 號決議案）。當蘇丹

達弗發生人道危機時，非洲聯盟派出七千名軍隊進入蘇丹。雖然裝備貧乏

的部隊無法阻止暴力，但在 2008 年聯合國接手前，這支部隊至少緩和了

局勢，增強人道救援的安全環境。

當聯合國沒有意願或是沒有能力反應危機時，區域組織或區域安排的

重要性就會增加。因為位處於戰區的區域組織會強烈關注解決衝突（不只

因為人道理由），而且比聯合國更熟悉區域情勢和行為者的錯綜複雜

（Badescu, 2007: 69），有時比聯合國行動更有效率。而且即使區域組織或

區域安排未獲安理會授權使用武力，但安理會皆會予以追溯表達支持其行

動，顯然安理會某種程度默許區域組織或區域安排可以在未獲安理會授權

的情況下使用武力，只要其行為符合聯合國的宗旨和原則。此外，未獲得

安理會授權而發起的志願結盟（coalition of the willing），是針對特殊事件

而組成，缺乏制度化組織所具有的國際社會意識，往往會尋求區域組織或

區域安排的授權或支持，因為那些發起志願結盟的國家，不願讓國際社會

認為它們存有私心，即使理由正當。美國出兵伊拉克得不到歐盟和北約支

持，使得美國出兵的正當性不為國際社會所普遍承認。而單一國家即使從

事爭議性低的維持和平行動，也不敢忽視多邊支持的重要。澳洲在 2003

三年派兵干預索羅門群島，即使獲得該國的同意，但它仍得到該區域的「太

平洋群島論壇」（Pacific Islands Forum）的支持，避免國際社會認為澳洲

的行為是一種新殖民主義強權（Bellamy & Williams, 2005: 184-89）。這都

說明多邊授權具有其正當性的普遍共識。

若細究法理、審議過程和區域組織授權來評估用武力之正當性，各有

其缺失。安理會沒有斷定構成國際和平與安全的爭端，是否就意謂不具法

理正當性？比如非洲經濟共同體在 1990 年干預賴比瑞亞時，安理會沒有

針對此案作出斷定，但二年後斷定賴比瑞亞的情勢對國際和平與安全構成

威脅，同時譴責對西非經濟共同體和平部隊的武裝攻擊（第 788號決議案），

意謂該行動也取得事後的法理正當性。事實上，冷戰結束後，幾乎所有一



新干預主義──武力使用之合法性與正當性 177

國內部之衝突、內戰或危險作為（如資助恐怖份子）被斷定對國際和平與

安全構成威脅，因此法理正當性問題大多不存在。審議式正當性最大的問

題在於當相關各造根本無意尋求合理共識時，可能以不實的論據操縱審議

式正當性。但在全球化資訊無遠弗屆的現代，以及公共論壇興盛，已降低

可能的欺騙，而且一旦被戳破，其所主張正當性就會降低甚至消失。而區

域組織的授權可能產生該組織受到支配，產生假多邊主義，行單邊行動之

實，比如冷戰時期，前蘇聯以華沙公約組織軍事鎮壓布拉格之春，美國以

美洲國家組織名義干預多明尼加共和國的內戰。但冷戰結束後支配的情況

大為改善，最顯著的例子是北約同意科索沃的空襲行動，但反對美國在伊

拉克戰爭中動用北約，顯示強權美國無法完全支配北約的事實。取代支配

的是，區域霸權在其所屬組織的授權下，領導或代表其所屬組織進行干預

（Bellamy & Williams, 2005: 168），比如美國是領導而非支配北約在波士

尼亞進行戰後重建。

冷戰結束後，國際社會對聯合國的期待，隨著其對人道危機反應緩慢

和能力不足而產生挫折感，而不再視安理會的授權是絕對必要的，而接受

正當性使用武力，這種傾向在聯合國無法阻止盧安達種族滅絕後升高，最

後反應在科索沃戰爭。然而接受使用武力的正當性，可能削弱聯合國的權

威，連帶損害其維護和平的職責，因此，進行使用武力之正當性必需嚴謹。

筆者認為，如果未獲安理會授權使用武力，那麼宣稱使用武力有其正當性

的國家或組織，必須要完全符合法理、審議和多邊授權三個正當性。在進

行正當性軍事干預前，必須有安理會已斷定該國情勢對國際和平與安全構

成威脅，在安理會遲遲無法做出進一步具體有效的行動後，區域組織或區

域安排便可據此進行審議，在用盡一切必要的外交或經濟制裁等手段仍無

法解決後，便可進行正當性軍事干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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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新干預主義主張以武力介入一國內部衝突之預防、解決與重建，軍事

干預的標準更為寬鬆且擴大其干預範圍。鑒於歷史經驗，強國常常干預弱

小國家，而使得此主張有被濫用的爭議。但從這二十年來的個案顯示，容

有濫用的情況，或是志願結盟的國家在干預時因利益而產生偏頗，但不意

味國家或政府組織容易藉此合理化其干預，以遂強權之利益，美國出兵伊

拉克固然引起極大的爭議，但和其它例子相較，更多的情況是若非威脅到

強國的安全，鑑於一國內部的暴力衝突往往比國與國之間的更為複雜，且

更難解決，反倒使強權更審慎考量軍事干預的可行性。對大國而言，往往

沒有意願以武力干預那些遠離本國的安全危機，並且和本國利益無關的國

家，尤其一旦失敗，會造成國內政治危機和損及國家威信。

在幾個引發人道災難的個案中，強權都極力避免使用「種族滅絕」

（genocide）這個字眼或對其作其認定，以避免必須派兵干預。波士尼亞

內戰產生了「族群清洗」（ethnic cleansing）一詞，在某種程度也是避免認

定為「種族滅絕」，而迫使國際社會必須立即軍事干預。1994 年美軍在索

馬利亞的傷亡引發美國輿論譁然，柯林頓政府不得不宣布從索馬利亞撤

退，對美國威望造成很大的傷害，使強權更謹慎面對日後非洲的種族問題。

盧安達在 1994 年 4 月爆發的大規模種族屠殺，強權國家便將之視為是內

戰或部落仇恨，而未即時以軍事行動阻止盧安達的種族屠殺（Smith, 2000:

72-75; Clarke, 2002: 98）。蘇丹達佛地區也是同樣的情況，強權國家不願強

制干預蘇丹達弗地區的人道災難。

此外，無論是來自國際或國內的壓力，在極欲解決衝突的心態下，會

促使國家進行非聯合國授權的強制干預，因為無法等待聯合國安理會冗長

的決策過程。北約空襲科索沃便是典型的例子：面臨科索沃惡化的情勢，

歐盟和美國決定動用北約對科索沃空襲。該行動繞過唯一可以合法使用武

力的聯合國機制，也忽略聯合國明確禁止未經授權的區域組織進行強制干



新干預主義──武力使用之合法性與正當性 179

預，是以人道干預為名的危險先例（Falk, 2003: 372）。在某種程度上也影

響美國認為可以循同樣途徑出兵伊拉克，使得「新干預主義」有被披上人

道外貌，實則有強權獲取利益的危險。

再者，不當的干預，可能使危機擴大。當交戰一方知道可以利用談判

苟延殘喘時，強調一時的停火往往是延長了衝突。於是第三者的調停或談

判常不慎地拖延衝突。而人道援助也可能是延長戰爭和混亂，而不是結束

內戰（Stedman, 1993: 9-10），因為人道援助並沒有敵我之分，而且物資常

為交戰派系所掠奪。尤其強制干預可能導致衝突升高至無法預期的結果和

代價，一旦干預失敗，會減損干預者的威信和聲望，進而影響日後干預行

動的有效性。

然而，即使新干預主義有被濫用的危險性，和定義干預與否的不確定

性，以及干預失敗所導致的更大風險，新干預主義已然成為因應冷戰結束

後國際安全局勢改變的重要主張，它賦予武力在衝突預防、解決與和平重

建上的重要角色，擴展軍事行動不只是用於強制性干預和傳統維和任務，

只要一國的暴力衝突造成人道危機，就有使用武力的必要。即使是天災，

也會因政府失靈而導致人道災難，最鮮明的例子便是今年一月海地地震導

致暴力衝突，其混亂失序場面若不使用武力實難以扼止暴力和運送人道物

資。可以說，當國際安全與和平的威脅來源已從國與國之間變成一國內部

時，新干預主義強調武力使用的必要性是面對這種轉變最重要的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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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new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ircumstances
and challenges have emerged.  The most threat to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is humanitarian catastrophe within states as a result of ethnic conflict,
civil war or state failure.  To face these challenges, the old thinking about
maintains of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must change.  If we continue to
observe non-interference in internal affairs and prohibition of use of force,
how to deal with those humanitarian disasters has happened in Bosnia,
Somalia, Rwanda, Kosovo, East Timor, Congo, Sudan and Haiti?  For
stopping conflict to dissolve or alleviate such humanitarian crisis, the claim
of the New Interventionism is to interfere in internal affairs of those desperate
states by use of force.  As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y-General reports and
the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s, the New Interventionism not only based on
humanitarian reason, not only also stopping conflict, but also to integrate
preventive conflicts and post-conflict reconstruction, becoming the
maintenance of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the peace complete strategy.

In the principle of legality and legitimacy, the New Interventionism is to
interfere in internal affairs by force, for preventing and resolving conflict, and
post-conflict rebuilding.  It breaks the principle of non-intervention in a
sovereign state, and expands the scope of use of force; at the same time, it
tolerates use of force based on legitimacy.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the
transformation of non-intervention at first, and then elaborating the central
issue of this article: the legality and legitimacy of the use of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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